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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 
本条所列3款，符合其中任1款即可得满分10分。但其中也有一定的优先顺序，

即优先做到前两款，只有当前两款的情况都不存在，才可适用第3款。当采取其

他生态恢复或补偿措施时，需要进行详细的技术说明，证明确实能够实现生态恢

复或补偿。 
第1款，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应对场地可利用的自然资源进行勘查，充分利

用原有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和建筑布局，尽量减少土石方量，减少开发建设过

程对场地及周边环境生态系统的改变，包括原有植被、水体、山体等，特别是胸

径在15cm~40cm的中龄期以上的乔木。场地内外生态连接，能够打破生态孤岛，

有利于物种的存续及生物多样性保护。 
第2款，在建设过程中确需改造场地内的地形、地貌等环境状态时，应在工

程结束后及时采取生态复原措施，减少对原场地环境的破坏。场地表层土的保护

和回收利用是土壤资源保护、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方法之一，也是提高绿化成

活率、降低后期复种成本的有效手段。建设项目的场地施工应合理安排，分类收

集、保存并利用原场地的表层土。 
第3款，当原场地无自然水体或中龄期以上的乔木、不存在可利用或可改良

利用的表层土时，可根据场地实际状况，采取其他生态恢复或补偿措施。例如，

在场地内规划设计多样化的生态体系，为本土动物提供生物通道和栖息场所；采

用生态驳岸、生态浮岛等措施增加本地生物生存活动空间。本款可以结合本标准

第8.1.4、8.2.2、8.2.5条一并进行设计和实施。 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 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预评价查阅场地原地形图，带地形的规划设计图、总平面图、竖向设计图、

景观设计总平面图等设计文件，生态补偿方案，重点审核是否出现符合本条第 1、
2 款的情况及恢复补偿措施。 

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，还查阅生态补偿方案（植被保护方案

及记录、水面保留方案、表层土利用相关图纸及说明文件、表层土收集利用量计

算书等），施工记录，影像资料。 
 




